乌教发〔2015〕25号
乌海市教育局
关于全市标准化考场使用计划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各有关学校：
为确保我市有关教育招生考试平稳、安全、顺利进行,尽量减少考试占用考场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经市教育局研究决定,2015年统筹安排乌海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和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承担的国家、自治区和我市各类考试任务，制定全市准化考场使用计划。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全市设有标准化考场的各有关学校要根据本计划，提前安排好教学进度,同时要切实做好标准化考场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保证考试期间设备正常运行。
二、乌海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和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根据各类考试报名人数确定使用考点、考场数量，提前与相关学校联系沟通。
三、国家、自治区临时安排的考试（如特岗教师考试），由乌海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视考试报名情况，临时选择安排考场。
各有关学校要按照计划，保证各类教育招生考试的使用，不能影响考试的顺利进行。
如各类考试报名人数没有大的变化，以后均按本计划执行，不再另行下发通知。

附件：2015年全市标准化考场考试使用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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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年全市标准化考场考试使用计划表

	序号
	学校名称
	考
场
数
	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人事考试考场安排

	1
	乌海市第二中学
	48
	高考

（6月7--9日）
	学业水平考试

（6月）
	中考

（6月）
	

	2
	乌海市第三中学
	40
	教师资格考试

（4月）
	高考

（6月7--9日）
	学业水平考试
（6月）
	

	3
	乌海市第四中学
	30
	学业水平考试

（1月）
	成人高考

（10月）
	经济师（初级、中级）

(11月7日)
	

	4
	乌海市第五中学
	30
	学业水平考试

（1月）
	公务员考试

（4月份）
	成人高考

（10月）
	

	5
	乌海市第八中学
	25
	学业水平考试

（1月）
	自学考试

（4月）
	自学考试

  （10月）
	

	6
	乌海市滨河中学
	66
	中考

（6月）
	在职研究生考试（10月）
	研究生考试

（12月）
	

	7
	乌达北师大附中
	80
	学业水平考试
（1月）
	高考

（6月7--9日）
	中考

（6月）
	学业水平考试

（6月）

	8
	乌海职业技术学校
	64
	职称外语考试

（3月28日）
	二级建造师

（5月23、24日）
	执业药师、造价工程师

（10月17、18日）
	审计、统计（初级、中级、高级）、出版（初级、中级）(10月18日)

	9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
	63
	计算机等级考试
(3月)
	职称外语考试

（3月28日）
	计算机等级考试

(9月)
	

	10
	乌海市第十八中学
	30
	高考

（6月7—9日）
	中考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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